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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阈下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探索——以南充市为例

翟玥

川北医学院，南充 637000，四川，中国

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企业破产制度已转型为优化要素流转与促进创新动能重塑的法治

保障。本文以南充市为典型样本，分析了该市在支柱产业转型过程中，通过构建“1+N”常态化府院联动体系，在

资产处置、职工安置及信用修复方面取得的实践成效。研究发现，南充市当前的联动机制仍面临司法权与行政

权边界模糊、信用修复存在信息孤岛、重整税负沉重以及机制运作呈现人治特征等现实困境。为此，本文提出

应确立“司法主导、行政辅助”的原则，推动联动机制由传统的维稳型向赋能型转变。通过构建重整企业信用修

复与税务协同路径、设立新质生产力重整引导基金以及搭建数智化常态化平台，旨在破解困境企业的要素流转

障碍。本研究不仅为南充市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过法治手段释放存量资

源、培育新动能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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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Court Collaboration: ACase Study of Nancho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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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macro-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system has transformed into a legal guarantee for optimizing factor flow and promoting the reshaping of innovation

momentum. This paper takes Nanchong City as a typical sample,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ity in

asset disposal, employee resettlement, and credit repair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1+N" normalized

government-court collaboration system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pillar industr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Nanchong

City's curren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blurred boundaries between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information silos in credit repair, heavy tax burdens on reorgan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rule in its oper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rom a traditional

stability-maintenance model to an empowering model. By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path for credit repair and

taxation of reorganized enterprises, establishing a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reorganization guidance fund, and building 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normalized platform, the aim is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o factor flow for distress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Nanchong City to optimize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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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to releas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cultivate

new momentum through legal means.

Keywords: New-type productivity; government-court collaboration; Nanchong City; corporate bankruptcy;

resource allocation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引领产业变革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引擎。新

质生产力不仅要求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更强调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 [1]。在这一

宏观视阈下，企业破产制度不再仅仅被视为落后产能的终结者，而更多地承担起优化生产要素流转、释放存量

资源、促进创新动能重塑的法治保障功能。破产法作为具有强外部性的法律，其市场化实施高度依赖于配套法

律制度的支撑。然而，在处理复杂的利益博弈及衍生社会问题（如职工安置、税收债权核销、信用修复等）时，

单纯的司法程序往往表现出职能局限性，亟需行政权力的深度协同 [2]。

府院联动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破产制度的重要创新，通过政府与法院的互联互通、协调配合，能够有效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破解破产程序中的行政与司法壁垒 [3]。在探索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中，如何通过府院联动实现

困境企业的要素再生而非简单的破产清算，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课题。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实现路径不仅依赖于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更取决于

制度环境对生产要素流转障碍的清理。企业破产制度通过司法程序强制终止无效或低效的合同关系，使沉淀在

“僵尸企业”中的土地、资本、特许经营权等存量资源得以重新进入市场。府院联动机制则是在此过程中，通

过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协同，降低破产程序中的交易成本，确保具有创新潜力的生产要素不因企业财务困境而发

生价值折损 [4]。

从生产力变革视角看，府院联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适时调整 [5]。在南充市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进程中，

单纯依赖法院的破产审判往往难以解决税收债权减免、信用修复、职工安置等行政性难题。通过深度联动，政

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与法院的规则治理优势得以互补，从而实现对科创型、资源型困境企业的精准施策。新质生

产力强调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要求破产审判从单纯出清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职能转型。

（二）南充市的实践背景与地方特性

南充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部中心城市，在四川省域经济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南充

正处于工业转型升级的深水期，形成了以汽车汽配、油气化工、桑蚕丝绸等为代表的传统支柱产业集群。随着

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部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与产能过剩压力。

南充市近年来在府院联动机制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旨在统筹解决企业破产处置中的民生保障、资产处置、

信用修复等共性问题。然而，在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诉求时，南充的实践仍面临显著挑战。首先，南充作为

老工业基地，部分资源型与传统制造型企业资产结构复杂，涉及大量抵押财产与关联债务，导致管理人接管与

财产调查职能履行受阻。其次，南充的中小企业在破产重整中，其核心的技术专利、数据资产及高素质人力资

本往往因缺乏精准的价值修复机制而流失，未能实现新质要素的保活与再生。此外，南充市在破产重整企业信

用修复方面仍存在信息孤岛，银行征信与工商监管记录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企业在重整期间的融资与招投标活

动。

（三）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以南充市为典型样本，深入探讨府院联动机制在服务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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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中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旨在回答：在司法权为主导、行政权提供公共服务的原则下，如何通过

机制创新破解南充市企业破产中的融资梗阻与信用壁垒？

本文通过对府院联动职能边界的厘定，提出从维稳型联动向赋能型联动转型的策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分析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生产要素重组的理论依据；二是剖析南充市在处理重点产业破产案件中的职能协同

现状；三是针对信用修复、税收优惠及重整融资等核心障碍，提出构建智慧联动平台与产业引导基金的对策建

议。通过本研究，力求为南充乃至成渝地区通过法治化手段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新动能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与

理论支撑。

二、南充市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运行现状

（一）组织架构与常态化协同机制

南充市在推进企业破产处置过程中，构建了以政府主导风险管理、法院主导司法程序为核心的府院联动架

构。该机制由市政府相关领导担任总召集人，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发展改革委共同担任副总召集人，并下设常

态化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这种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的“一事一议”临时性协作，转向制度化、常态化

的工作格局。目前，南充市已形成了涵盖税务、金融、自然资源、人社等 20余个职能部门的“1+N”联动体系，

确保跨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与业务高效协同。

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专题会议，府院双方能够统筹研究破产处置中的重大事项，如资产处置、民生保

障和社会稳定等关键问题 [6]。对于影响重大的疑难案件，南充市采取重点案件专班机制，由受理法院与属地政

府联合成立工作专班，专项推进解决企业债务风险。

（二）核心任务的执行路径与职能履行

在破产财产处置与要素再造方面，南充市将破产财产招商纳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范围，利用政务资源有针

对性地推介破产企业资产，旨在盘活闲置资源。针对房地产及工业企业破产中常见的烂尾或产权争议问题，联

动机制通过简化竣工验收程序、允许土地房产分割转让等手段，加快了不动产权属的变更登记。

在社会治理与民生保障领域，府院联动机制重点协调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与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南

充市利用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工具，为清算企业职工提供托底保障，并鼓励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或灵

活就业，有效对冲了落后产能出清带来的社会风险。

涉税事务处理是机制运行中的高频环节。税务机关在联动框架下，负责申报税收债权、核销滞纳金并落实

重整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南充市探索将企业重整期间作为独立纳税年度计算清算所得，以减轻困境企

业在价值修复阶段的税务负担。

（三）信用修复与金融支持的实践

针对重整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障碍，南充市府院联动机制致力于破除信用壁垒。通过协调人民银行、市场

监管及税务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重整或和解企业及时采取措施修复其纳税、信贷等不良征信信息。在实践中，

允许重整企业在撤销原非正常户后重新开立基本账户，为其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争取时间红利。

金融支持层面，南充市积极引导私募股权基金、不良资产处置基金等社会资本参与重整融资。机制鼓励金

融机构简化重整程序中的债务减免手续，并支持通过共益债务等方式向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企业提供流动性支

持。这种做法将行政的救助意愿转化为市场的投资信心，为新质生产力要素的重新导入创造了基础。

（四）信息化建设与数字化监管

南充市正稳步推动破产处置的信息化建设，试图实现法院审判系统与政务数据平台的深度对接。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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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共享为核心的大数据研判机制，联动平台可以实时监测重点企业的经营异常情况。这种数智化手段不仅

提高了跨部门信息知晓的便利度，也为精准识别僵尸企业与具有再生价值的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联动机制还加强了对破产管理人的培育与监督，通过建立管理人行业协会和动态管理名册，提升了

破产事务处理的专业化水平。各成员单位在联动框架下充分认可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保障其依法行使接管财产、

调查财务状况等法定职权，从而确保破产程序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 [7]。

三、南充市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职能边界模糊及衔接不畅

在联动机制运行过程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在价值追求上的差异往往导致职能履行的协调冲突。法院在审理

破产案件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公平、中立的程序实现债权清偿与资源再配置；而行政机关在介入过程中，往

往更侧重于社会维稳、就业保障及地方经济指标的维持。这种价值偏差在南充市部分重点产业重整中表现为，

行政力量有时过度干预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将破产重整视为解决职工安置等社会保障问题的廉价手段，导致破

产法的市场化功能被扭曲。此外，由于法律未对联动中的主导权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常出现行政权不当介入

或消极不作为的极端现象，影响了破产审判的高效推进 [8]。

（二）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壁垒与信息孤岛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高度依赖于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但重整企业普遍面临严峻的信用修复障碍。南充市重

整企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不良信用记录往往仍保留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工商管理部门异常名录及税务信

用评价体系中 [9]。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尚未实现完全闭环修复，重整企业在参与招投标、申请银行

贷款及开立基本账户时，仍被视为失信主体，导致重整计划的执行陷入二次困境。这种部门间的信息隔离与评

价机制缺失，实质上形成了重整价值再造的制度性粘性。

（三）破产程序中的税负压力与涉税处置僵局

对于资产负债结构复杂的南充困境企业而言，重整过程中的税负支出已成为资源优化的重大负担。现行税

收法律制度主要立足于正常经营企业，缺乏针对破产重整这一特殊法律状态的制度回应。具体表现为：

重整企业在获得债务豁免时，往往需按规定计征大额企业所得税，这与破产保护的理念背道而驰。

破产财产处置中产生的流转税清偿顺序不明确，税务机关出于执法风险考量，常要求全额清偿税收债权，

否则拒绝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针对重整企业的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亏损弥补政策适用条件极其严苛，重整企业很难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

（四）联动机制的非制度化与常态化缺失

目前南充市的府院联动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为“一案一议”或“就事论事”的临时性协调，缺乏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常态化工作规程。联动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其发布的会议纪要或通知在效力等级上存在争议，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普适性的操作指引。工作机制的运行过度依赖行政领导的重视程度，呈现出显著的“人

治”特征，缺乏长效稳定的制度保障。缺乏专门的重整融资保障机制，市场化招募投资人制度不完善，导致战

略投资者对具有新质生产力潜力的困境企业持观望态度，融资通道长期受阻。

四、新质生产力视阈下南充市府院联动机制的优化对策

（一）从行政保障转向公共服务赋能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的府院联动应超越传统的社会维稳范畴，向政府为破产法运行提供公共服务的理念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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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应确立“司法主导、行政辅助”的原则，明确行政权服务于企业破产中的行政管理事项。确保法院在破

产程序中的主导地位，防止行政权对司法裁判权的过度干预，维护破产程序的法治化与市场化 [10]。

将政府在破产程序中涉及的税收优惠、信用修复、规划调整等职能转化为标准化的公共服务清单，降低企

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构建重整企业信用修复与税务协同路径

针对重整企业复兴的痛点，南充市应通过府院协同建立高效的要素保障机制。推动法院破产平台与人行征

信、市场监管及税务系统对接，确保法院重整裁定生效后，相关部门能及时、精准地修复企业信用记录。落实

重整企业债务豁免所得税减免政策，将破产财产处置中的税收负担纳入联动协调范畴，探索建立破产重整纳税

评价机制 [11]。

（三）创新“重整引导基金”与人力资本保护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离不开金融资本与人才要素的持续投入。由南充市政府引导基金牵头，吸引社会资本成

立新质生产力重整基金，为具有挽救价值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共益债务融资。联动人社部门，针对重整企业的

核心技术团队提供专项补贴或转岗培训，防止创新要素在破产程序中流失，保住企业的创新基因。

（四）搭建“数智化”府院联动常态化平台

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联动机制的运行效率，是实现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的技术前提。建议南充市设立独立的

府院联动常设机构或专门办公室，明确其法律主体地位，负责跨部门的日常协调与监督。整合工商、税务、电

力等政务大数据，构建困境企业识别模型，实现对重点产业链风险的早发现、早介入 [12]。

（五）细化联动运行规则与监督体系

通过规则的细化确保府院联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避免人治风险。细化联动各方的职责清单、办理时限及

工作流程，确保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顺畅衔接。将府院联动工作的成效纳入政府行政效能考核，并同步建立司法

监督与社会公众监督机制，确保机制运行的透明与公正 [13]。

五、结论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破产制度的功能已从传统的债务清偿转型为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南

充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其产业转型升级高度依赖困境企业存量资源的法治化释放。通过对

南充实践的剖析可见，府院联动机制在缓解行政与司法壁垒、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

机制运行中暴露出的职能边界模糊、信用修复滞后、税收负担沉重及常态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仍制约着生产要

素的创新性配置。

未来，南充市应坚持“司法主导、行政赋能”的共治理念，推动府院联动机制从被动维稳向主动服务转型。

通过搭建数智化协同平台、设立产业引导型重整基金以及完善精细化的信用修复与税收优惠制度，南充市能够

为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快速流转提供高效的制度供给。这不仅是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更是实现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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